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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 成果統計綁 （ 106.10~108.06 ）共計 49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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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地方推動小旅行業務

108.4.8 交路 (一 ) 字第 1088200179 號
函釋

• 推動地方創生，釐 有關地方從事農業或部落等接待導覽活動，是否違反發展觀為 清
光條例經營旅行業務規定之疑慮。

• 交通部函釋在地創生經營者等非旅行業者非以 辦旅遊 目的舉 為 ，所辦理之生態、文

化體驗或 育 習課程等活動教 研 ，而於其所屬場域附隨提供消費者食、宿、當地接駁

等體驗活動所需， 未涉及經營旅行業專屬法定業務，即未牴觸發展觀光條例，有尚
利地方創生團體推展小旅行業務。

當地接駁

食、宿生態 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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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地方創生事業設施取得合法用地

108.5.30 修正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8 點

修正前

部分地方創生事業設施 ( 如

需求小規模農地者 ) 之用地

，無法依現行規定變更 適為
當用地別，供其合法使用。

修正後

放寬經「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認定之地方創

生事業設施之用地」，得擬具相關用地變更之興辦事

業計畫，報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審查
同意，變更編定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 ，供其合法使用

，以利推動地方創生。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工作會議認定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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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租賃業之融資限額

108.3.7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3 
條

修正前

公開發行公司從事短期資金融通之

貸與限額 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  為 值
40 % 。

修正後

針對符合上開條件之租賃業者，放寬其

貸與限額 不逾企業淨 之 為 值 100 % ，

有利中小企業籌資。

貸與限額放寬至 

A  公司淨  值 100 
%  

• 實收資本新台幣 10 
億元以上

• 已加入租賃公會

• 遵守自律規範

• 對無擔保品、同一 業產
及同一關係企業或集團
企業訂定風險管理機制

A  公司 ( 公開發
行之租賃公司 )

一般公司
、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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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頃新增投資 4.5 億元

• 每公頃再增加 1 千萬元投資，可增加法定容積
( 300%  )的 1% ，上限 15%   → 最高可增加容
積 45%  =  300%  X 15%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增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可
再增加法定容積上限 5%  → 300%  X 5%  =  15%

法定容積可達： 300%  +  45%  + 15%  =  360%

( 捐贈 業空間或 納回饋金，總容積可增至 產 繳
400%  )

放寬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之容積限制，解決廠商用地需求

108.5.30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9 條
之 1

修正前

非都市土地丁種

建築用地容積率

上限  為 300 

%  。

修正後

1. 符合一定條件開發或設置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等，

該區內丁種建築用地符合核定開發計畫並供生 事業、工業及必產
要設備使用，平均每公頃新增投資金額超過 4 億 5 千萬元者，

得按其增加投資金額及設置能源管理措施，增加其容積至 360 

% 。

2. 廠商後續 得以捐贈 業空間或 納回饋金之方式增加容積率，尚 產 繳
合 前述併 增加之總容積率不得超過 400 % 。

丁種建築用地

增加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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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勞動合作社 無 傭關係社員代收之報酬免課營業稅為 僱

108.3.7 台財稅字第 1080457530 號令

修正前

勞動合作社 ( 由無一定雇主之勞動者

自組之互助組織 ) 與其個人社員無僱
傭關係者，其承攬業務之收入雖由合

作社收取，須課徵營業稅。

修正後

勞動合作社向勞務買受人收取個人社員提供

勞務報酬，將該勞務報酬全數轉付個人社員

部分，屬代收轉付性質，不課徵營業稅，有

助勞動合作事業之發展，減少徵納爭議。

給付承攬業務
費用 10 萬元

買受人
社員

勞動合作社

社員提供勞務報酬 7 萬
元
 ( 不課徵營業稅 )

管理費 3 萬元 ( 課營業
稅 )

代收轉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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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身心障礙者本人所有車輛（每人限 1輛）免徵使用牌照稅程
序

108.4.8 台財稅字第 10804502740 號令

修正前

須持社政機關核發之身心障

礙證明等文件提出申請，自

申請日起適用免稅。

修正後

由財稅資訊系統勾稽「全國車籍檔」及
衛生福利部「全國身心障礙檔」電腦註
記免稅，免再提出申請。身心障礙證明
所載鑑定日為 108 年 1 月 1日以後者，
自鑑定日起免稅；鑑定日為 107 年 12
月 31日以前者，自 108 年 1 月 1日起
免稅。

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 系統主動勾稽免申請

身心障礙證明
稽徵機關 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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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鬆 保險業投入都市更新規定綁

108.4.23 金管保財字第 10801908311 號令

修正後

都市更新後，保險業原始持有不動 或經產
分回不動 所有權達 產 75 %  以上，可於

投資前檢具使用計畫，向金管會專案報核

「即時利用期限」即得參與競標，而不須

「取得時」符合即時利用並有收益標準。

保險業

75 %

25 %

持有或分回

競標• 無須於取得時已符合即時利
用並有收益 (專案報核即時
利用期限 )

保險業與政府
合推之都更案

修正前

保險業與政府合推都市更新案，該都

市更新後「政府分回之不動 」，係產
採標售方式處理，因該不動產無法在

標售取得時符合即時利用並有收益標

準，故保險業無法參與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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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可用電子支付 保費繳
108.5.2 金管銀票字第 10802057910 號令
(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 )

修正前

電子支付機構不得代理收付以

新台幣計價保單之保費。

修正後

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代理收付以新台幣計價保

單之保費，民眾僅需掃描保費帳單上之 Q R 

code ，即可進行 費，提供民眾多元 費管繳 繳
道。

保費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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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海外消費可用電子支付

108.4.24 金管銀票字第 10801049770 號令

修正後

放寬電子支付機構得與境外支付機構合作提供其客戶於我國境外利用電子支付

機構之電子支付帳戶支付消費購物款項，有助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推展，並提

供民眾多元支付管道。

可於境外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支付消費購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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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都市更新會重要議題議決門檻

108.5.16 修正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10 條

修正前

都市更新會會員大會議決重要議題，按其

經劃定或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明定

同意門檻，如係未經劃定者，須會員人數

超過 2/3 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3/4 比例同意行

之。

修正後

加速都市更新會會務運作與執行，為
放寬其同意門檻 會員人數並其所有為
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均超過 1/2 即可行之，以利都市更

新事業推展。

都市更新會會員大會

 會員人數

 持有土地總面積

 持有合法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積

同意比率皆超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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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 商品 綁 / 商品檢驗標示方式

108.5.21 經商字第 10802411370 
號函

開放輪胎製造商可將各款輪胎說明

書以 Q R C ode 方式呈現，便利消

費者以掃  瞄 Q R C ode 方式直接取

得輪胎說明書內容，並減少業者成

本。

放寬供加工、組裝用，不於市場單獨陳列或銷

售之「 3C  二次 單電池鋰 /組 ( 釦型除外 鈕 ) 

」、「電動機車用、電動自行車用及電動輔助

自行車用之二次 電池鋰 /組」商品檢驗標識，

得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無須於本體標示，以

降低業者成本與進口通關時間。

商品標示紙本說明書

商品標示說明書
以 Q R C ode 呈
現

108.5.23 經標五字第 10850007950 號令

**
**
**
**
*

**
**
**
**
*

**
**
**
**
*

***********
***********
***********

組裝用，最小單位包裝標示

單獨陳列販售，逐一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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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經營森林副 物，發展林下經濟產
108.4.18 訂定林下經濟經營使用審 作業要查

點

鬆 前綁

林業用地內，僅得從事造林

、育苗。

鬆 後綁

放寬林業用地之所有人或合法使用人，得申請

核准經營段木香 與木耳、臺灣金線蓮及森林菇
蜂 品等森林副 物 ，以創造林業加 及永產 產 值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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